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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施政計畫實施狀況及績效：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春安工作嚴密巡邏守望，加強基層勤務功能。防範竊盜、兇殺、縱火、械爭等不法事件

之發生，維護交通通信之安全，防止非法滋事。 

2.嚴密勤區查察取締有關妨害風化之變相營業，以維護善良風俗。 

3.嚴密戶口管理、加強戶口查察、改進戶政、便民服務、辦理戶口校正及經濟活動人口調

查工作。 

4.加強僑防工作，維護國家安全及外僑機構之安全，減少涉外案件。 

5.執行社會治安調查與政治偵防，蒐集社會治安動態資料，擴大全民保防宣導，嚴防奸匪

活動。 

6.加強民防團隊船舶編組，演習掌理異動管理，達到應召有人，空襲發生時，減少人民損

失。 

7.貫徹執行消除髒亂，協助督導防制公害，達到環境全面整潔，淨化國民生活。 

8.嚴密勤務督導，加強風紀糾察，以機動綜合查勤，提高基層勤務績效，爭取為民服務。

9.建立良好府會關係，推展警政工作，透過媒體宣導警政作為及為民服務事項，全民治安

維護，充分發揮民力共維治安，建立警政優良形象。 

(二)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1.歲入預算執行概況具體事項說明： 

   整體執行率 97%，車輛移置費短收 16%，罰金罰鍰短收 5%，租金收入短收 2%，車輛保管

費短收 22%，其餘均依預算執行如期完成並有超收，說明詳如歲入餘絀數分析表。 

2.歲出預算執行概況具體事項說明： 

截至年度終了歲出經常門執行進度 93.38%，各項工作計畫皆依分配預算進度完成。資本

門執行進度 96.69%，各項工作計畫實施成果已成未成程度及其改善措施詳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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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般行政 

01.行政管理 

1. 本 局 編 制 員

警、技工、工

友及司機薪津

等相關費用。 

2.本局辦公事務

及公務職上連

繫接待致送等

雜支。 

辦理本局各單位

員工薪資發放與

一般文書及事務

管理。 

1.本局員警預算員額

7,897 人，實際員

額 7,485 人，約聘

僱人員預算員額

150 人，實際員額

144 人，因實際晉

用員額不足致人事

費結餘。 

2.本局辦公費暨工作

活動費等已依預算

編列內容預算執行

如期完成。 

列入嗣後編列

預算之參考。 

02.業務管理 1.業務加班費、

外勤員警超勤

加班費及工作

績優獎金等。 

2.本局水電費、

電話費、土地

及辦公廳舍租

金等。 

3.本局汽、機車

稅捐、保險、

油料、員警工

作服等裝備及

各項養護費。 

4.退休(職)人員

三節慰問金等 

為 維 護 全 市 治

安，配合行政推

展，辦理研究發

展、稽查考核、法

規研究及庶務管

理等事項。 

1.超勤加班費員額未

補足結餘。 

2.油料、汽機車維修

費及辦公器具維修

費等撙節開支結

餘。 

3.防水透氣外套、警

用機車安全帽及新

進人員便服款等

11,500,048 元辦

理保留。 

4.其餘重要計畫項

目，已依預算編列

內容執行完成。 

 

列入嗣後預算

編列之參考。 

警政業務 

01.行政業務 

1.騎警隊勤務培

訓計畫及取締

色情、賭博電

玩探訪費等。 

2.辦理志工在職

1.執行取締賭博

電玩、妨害風俗

等工作。 

2.辦理志工保險

及訓練等業務。

1.辦理騎警隊執行勤

務及活動等業務

6,868,650 元辦理

保留。(跨年度合約

履約中) 

列入嗣後預算

編列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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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教育訓練。 

 

3.辦理騎警隊執

行勤務及活動

等業務。 

4.辦理行政綜合

業務。 

2.餘依預算編列內容

執行完成。 

 

 

02.外僑業務 1.辦理外來人口

相關業務。 

2.辦理員警英語

訓練暨外事警

察 業 務 訓 練

等。 

3.辦理警察刑事

紀錄證明、外

事情報諮詣等

工作。 

加強外來人口之偵

防工作，確保國家

安全，促進國際警

政交流，鞏固友邦

邦誼。 

已依預算編列内容執

行完成。 

列入嗣後預算

編列之參考。 

03.保安業務 1.辦理義警教育

訓練費。 

2.購置義警、山

地義警服裝、

裝備福利壽險

及互助金。 

3.辦理山地清查 

4.購置春安工作

人慰問品等 

5.路口監視系統

暨建構治安防

護網監視系統

維護費。 

6.租賃監錄系統

費。 

1.辦理保安檢查

及戰備檢查。 

2.各項戰備演習

勤務之配合。 

3.組訓山地青年

服務隊。 

4.嚴格執行入山

管制，舉辦山地

清查及警備之

演習。 

5.重要節日加強

戒備等。 

6.編訓義警幹部

隊員。 

7.輔導成立村里

巡守隊。 

 

1. 102 年度義警、民

防人員褲帶 7373 條

採購案 578,405 元辦

理保留。 

2. 102-103 年度數位

式遠端路口監錄系統

維護採購案及委託專

業技術監造服務採購

案 53,754,202 元辦

理保留。 

3. 102 年度義警、民

防人員識別章

463,593 元辦理保

留。 

4.餘已依預算編列内

容執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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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04.保防業務 1.辦理社會保防

宣導。 

2.辦理員警執行

特種警衛講習

等 

1.辦理保防工作。

2.辦理治安情報

諮詢佈置及調

查。 

3. 加 強 檢 肅 工

作，防制滲透破

壞。 

 

已依預算編列内容執

行並如期完成。 

 

05.督察業務 1.端正警察風紀

辦理講習、加

強教育輔導。 

2.辦理各地特種

警衛指揮、調

度 、 管 制 支

援、考核、服

務。 

3.舉辦各項文康

活動、辦理績

優員警國內旅

遊。 

 

 

 

1. 加 強 業 務 督

導、勤務測驗、

機動查勤、專案

管理。 

2. 矯 正 警 察 風

紀、加強教育輔

導。 

3.加強特勤警衛

指導、調度、管

制支援、考核、

服務。 

4 激勵員警工作士

氣，舉辦各項文

康活動暨辦理

績優員警國內

旅遊。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06.訓練業務 1.關老師諮商教

材及編撰案例

教育。 

2. 辦 理 各 項 活

動、訓練、測

驗、比賽、集

訓等相關活動

費用。 

1.提高員警學科

教育，編撰案例

教材。 

2. 辦 理 專 案 講

習、術科游泳等

訓練測驗，以保

障員警執勤安

全。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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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07.戶口業務 1.辦理勤務業務

講習。 

2.辦理失蹤人口

案件查尋督導

會報。 

3.註記全縣人口

口卡片。 

4.警勤區示範觀

摩研習。 

5.戶口變革工作

講習。 

1.落實警勤區戶

口查察工作，掌

握人口動態。 

2.加強流動人

口、暫住人口管

理及行方不明

(失蹤)人口查

尋。 

3.建立口卡資

料，以利偵防犯

罪。 

4.口卡片電腦化。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08.資訊業務 1.資訊人員講習

及訓練。 

2.數據專線租用

及委外開發資

訊系統軟體維

護。 

3.購置資訊設備

之各項耗材。 

4.電腦防毒、開

放資訊系統、

行動電腦、不

斷電系統等設

備維護。 

5.警政資訊系統

軟硬體設備維

護 

6.電腦設備相關

遷移費。 

1.加強轄內警察

資訊系統之督

導管理。 

2.加強轄內警察

資訊業務之督

導管理考核事

項。 

3.轄內資訊作業

之開發管理。 

4.轄內警察資訊

系統與內政部

警政署系統配

合事項。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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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09.勤務業務 1.辦理勤務督

導、機動查

勤、勤務講

習、110 報案系

統及其他相關

資訊設備辦公

器具維護。 

2.配合 M化電信

設備案相關電

信費用。 

 

加強勤務督導、勤

務講習、機動查勤

及專案督導，提昇

勤務指揮、調度、

管制、通報、報告

及轉報等功能。 

依預算編列內容執行

完成。 

列入嗣後編列

預算之參考。 

10.民防業務 1.民防人員常年

訓練、壽險、

服裝及裝備

等。 

2.天然災害勤

務。 

1.民防團隊編組

訓練，演習點

校。 

2.加強防空、防護

及防空疏散。 

3.收容措施與充

實民防裝備器

材。 

 

1.102 年度義警、民

防人員褲帶 7373 條

採購案 490,680 元辦

理保留。 

2.102 年度義警、民

防人員識別章

385,045 元辦理保

留。 

3.已依預算編列內容

執行並如期完成。 

列入嗣後編列

預算之參考。 

11.防情業務 1.防空警報器系

統維護。 

2.轄內警報系統

遷移及維護。 

3.辦理防情業務

督導、裝備檢

查及防情業務

講習。 

 

健全組織體系，強

化勤業務功能，加

強防情管制，測試

作業督考。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並如期完成。 

 

12.公關業務 1.媒體記者聯誼

採訪、新聞發

辦理本局府會關

係、民意代表、媒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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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佈、臨時記者

會等相關工

作。 

2.警政記者工作

考察聯誼。 

3. 整體警察形

象行銷業務 

4.補助警友會辦

理公益活動。 

體記者協調聯繫

及為民服務。 

13.鑑識業務 1.辦理刑事鑑識

等教育訓練相

關業務。 

2.採購刑事現場

勘察、採證、

物證鑑驗等事

項實驗室及指

紋採證等耗

材。 

3.派員出國研習

鑑識新知。 

1.刑案現場勘

察、採證、物證

鑑驗、證物處理

管制。 

2.刑案鑑識技術

研究發展。 

3.刑案鑑識教育

訓練。 

4.刑案鑑識相關

綜合業務。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列入嗣後編列

預算之參考 

警察局所屬 

01 行政管理 

1.各機關編制員

警、技工、工

友及司機薪津

等相關費用。 

2.各機關辦公事

務及公務職上

連繫接待致送

等雜支。 

 

辦理各機關員工

薪資發放與一般

文書及事務管理。

已依預算編列內容執

行完成。 

 

02 業務管理 1.約聘僱人員薪

資 等 相 關 費

用。 

1.各機關保持 24

小時勤務作，維

護轄內警備治

除義交人員協勤裝備

暨所屬各公營拖吊場

司機、技工及管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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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2.婦幼業務、交

通執法講習等

教育訓練。 

3.水電、通訊、

資訊設備維護

等。 

4.租用拖吊場、

民間地磅、酒

精測定器、民

間吊車、影印

機等。 

5.義交協勤工作

費及委外處理

交通案件、檢

查尿液中毒品

等。 

6.委外處理交通

案件相關用。 

7.辦理拖吊車輛

責任保險及檢

驗等。 

8 房屋、車輛、辦

公器具、設施

及機械設備等

維護作業。 

9.推廣各項業務

事務費、物品

費等。 

 

安工作。 

2.刑事警察大隊

辦 理 偵 防 犯

罪、查補逃犯…

等案件處理，並

指揮監督協助

各單位偵辦重

大刑案。 

3.保安警察大隊

辦理暴動非常

事變之鎮壓、匪

徒之捕剿等各

勤務執行。 

4.交通警察大隊

辦理交通安全

之維護、交通秩

序之整理、交通

事故之處理等 

5.少年隊辦理中

輟生業務、輔導

少年及預防少

年犯罪事項。 

6.婦幼警察隊辦

理性侵害犯罪

案、家庭暴力防

治及其他婦幼

安全維護事項。

 

員工作服採購辦理保

留外，其餘已依預算

編列內容執行完成。 

 

一般建築及設

備 

01 建築及設備 

 配合實際需要添

購、汰舊換新各項

財物與設備。 

除 102 年度老舊廳舍

整修費及 102 年度數

位式影像遠端監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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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辦理情形 

已完成或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統工程採購案等 25

項保留外，餘已依預

算編列內容執行完

成。 

保留部分詳附表 

警察局所屬 

03 建築及設備 

 配合實際需要添

購、汰舊換新各項

財物與設備。 

除建構科技防衛城-

交通執法與服務 e化

系統軟、硬體建置及

委託監造計 1案保留

外，餘已依已依預算

編列內容執行完成。 

 

 

 

建築及設備保留部分附表 

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一) 瑞芳分局四腳亭派

出所土地價購 

履約執行中 經函請分局通知地主代表，地主

業收執契約書並於102年11月中

旬委託律師遞狀辦理除權判決聲

請及土地移轉登記事宜。目前由

地主代表聲請法院於 102 年 2 月

份開庭辦理除權判決。   

(二) 新店分局 102 年度

第 2次老舊廳舍整修

工程 

履約執行中 於 102 年 12 月 17 日辦理第 2次

招標決標，預計 103 年 4 月結案。

(三) 樹林分局樹林派出

所廳舍整修工程 

履約執行中 廠商已於 102 年 11 月 28 日開

工，施工中，預計 103 年 3 月結

案。 

(四) 瑞芳分局九份及猴

硐派出所廳舍整修工

程 

履約執行中 廠商已於 102 年 11 月 28 日開

工，施工中，預計 103 年 3 月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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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五) 瑞芳分局鼻頭及雙

溪分駐所老舊廳舍整

履約執行中 廠商已於 102 年 12 月 30 日開

工，預計 103 年 4 月結案。 

(六) 瑞芳分局金瓜石派

出所老舊廳舍整修

工程 

履約執行中 於 102 年 12 月 31 日簽約完竣並

已施工，預計 103 年 4 月結案。

(七) 瑞芳分局原桂安漁

港駐在所辦公廳舍拆

除、清運工程 

履約執行中 現場已依契約拆除，俟廢棄土方

三聯單申請核准後辦理清運，預

計 103 年 3 月結案。 

(八) 警犬隊廳舍修繕工

程 

履約執行中 102 年 12 月 20 日決標，年底工

程發包簽約完成，已開工，工期

約 30 天。 

(九) 三重分局光明.二重

派出所辦公廳舍整修

工程 

履約執行中 102 年 12 月 6 日決標，預計 103

年 3 月結案。 

(十) 三重分局大同派出

所購置監視系統設備

因涉及圍標情事暫不予支付，俟

押標金追繳後再行核銷 

涉有圍標情事，暫不予支付。 

(十一) 板橋分局改建案

評估及新莊分局林口

體育公園設置派出所

前置規劃費 

為辦理林口運動公園新建工程基

地增設派出所案及板橋分局改建

案所需期前作業經費，爰辦理保

留 

板橋分局研議於浮州地區或原地

改建廳舍，板橋分局研議中。林

口文林派出所配合自來水公司工

程前置規劃。 

(十二) 永和分局 102 年

度風災、壁癌、漏水、

淹水等修繕工程 

履約執行中 102 年 11 月 14 日決標於富頂營

造有限公司，102 年 11 月 28 日

開工，預計 103 年 3 月結案。 

(十三)本局勤務大樓結構

耐震補強工程 

履約執行中 102 年 10 月 31 日開標決標，施

工中，預計 103 年 3 月結案。 

(十四)板橋分局 102 年度

風災、壁癌、漏水、

淹水等修繕工程 

履約執行中 102 年 11 月 18 日決標於富頂營

造有限公司，工程契約簽辦完

成，開工施作中，預計 103 年 3

月結案。 

(十五)北區國稅局中和稽

徵所暨本局中和第二

分局錦和派出所辦公

廳舍共構工程 

中程計畫，履約執行中 本局於103年1月17日召集相關

單位進行細部設計協調會議，會

中討論修正之細部設計資料於

103 年 2 月 7 日作最後確認，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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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確認完畢即進行發包程序。 

(十六)興建蘆洲分局蘆洲

派出所辦公廳舍建築

及內部設備 

中程計畫，履約執行中 預計 104 年 8 月結案，承商已申

報於 12 月 22 日開工，並經建築

師審核同意。刻正施作導溝鋪

面，進度達 0.82%。 

(十七)興建汐止分局廳舍

暨汐止派出所與交通

分隊廳舍建築及內部

設備 

中程計畫，履約執行中 預計 105 年 12 月結案，拆除工程

施工，於 102 年 11 月 29 日拆除

完成，施作圍籬完成，現申請停

工中，已於 102 年 12 月 4 日停

工，俟建照取得後立即施工。103

年 1 月 7 日工務局核准通知請領

執照，辦理五大管線及綠建築申

辦作業完成後，並如期申報開

工。 

(十八)興建三峽分局吉埔

派出所暨交通分隊辦

公廳舍建築及內部設

備 

中程計畫，履約執行中 預計 103 年 5 月結案，本案 102

年 5 月 13 日開工，目前工程進度

已達 83%。 

二、雜項設備費   

(一) 輕鋼架型節能循環

扇 1,145 臺採購案 

履約執行中 依契約期限內完成；於 102 年 12

月 10 日決標予富業喜企業有

限公司，預計 103 年 2 月 28

日結案。 

(二) 員警反光背心1,832

套採購案 

履約執行中 依契約期限內完成；於 102 年 12

月 6 日決標予康順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預計103年3月31日結案。

(三)土城分局汰換老舊空

調設備工程 

履約執行中 於 102 年 10 月 11 日決標予超群

空調工程有限公司，於 102 年 11

月 27 日開工，履約期 60 日曆天

（103 年 1 月 18 日），預計 103

年 2 月 28 日結案。 

(四) 高透氣防水工作服 履約執行中 依契約期限內完成；於 102 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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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454 套 月 19 日決標予厚辰有限公司，預

計 103 年 7 月 31 日結案。 

(五) 勤務大樓鍋爐汰換

改善工程 

履約執行中 於 102 年 10 月 8 日決標，11 月 9

日竣工，因部分工程驗收涉契約

罰則疑義，函請保安警察大隊釐

清後再行辦理核銷，預計 103 年

2 月結案。 

(六) 瑞芳分局平溪(天

燈)派出所興建案雜

項設備購買 

本案預計於 103 年 3 月前完成進

駐，為因應進駐時採購應勤裝備

及內部設備需要，爰辦理保留 

預定 2月份規劃並採購完成，3

月 14 日以前完成核銷。 

(七) 民防管制中心機房

設備採購案 

履約執行中 依契約期限內完成；於 102 年 12

月 25 日決標予印堤諾有限公

司，預計 103 年 2 月 2 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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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算執行概況： 

 A:本年度部分: 

本年度(102)歲入預算數 21億 4,834 萬 2,000 元; 歲出預算數 111億 1,392萬 6,722 元，

及統籌分配科目款 10 億 7,480 萬 8,470 元，合計歲入預算數 21 億 4,834 萬 2,000 元，歲出

預算數 121 億 8,873 萬 5,192 元。其執行情形分析如下： 

(一)歲入部分：歲入預算數 21 億 4,834 萬 2,000 元，決算數 20 億 8,501 萬 597 元，佔預算

數 97%。 

1.超收部分：沒入金超收 697 萬 9,640 元、一般賠償收入超收 4,082 萬 1,724 元、證照費

超收 168 萬 100 元、許可費超收 2萬 8,640 元、場地設施使用費超收 10 萬 8,592 元、利

息收入超收 1萬 5,393 元、廢舊物資售價短收 1,413 萬 736 元、其他雜項收入超收 115

萬 5,425 元。 

2.短收部分：車輛移置費短收 2,467 萬 6,852 元、罰金罰鍰短收 9,239 萬 4,212 元、租金

收入短收 8,993 元、車輛保管費短收 1,292 萬 4,459 元。 

(二)歲出部分（不含統籌款）：歲出預算數 111 億 1,392 萬 6,722 元，決算數 103 億 2,633 萬

9,133 元（含保留數 2億 2,082 萬 1,992 元），執行率佔預算數 92.91%。 

1.一般行政：預算數 6億 8,222 萬 944 元，實支數 6億 1,994 萬 4,264 元,保留數 1,150 萬

48 元，決算數合計 6億 3,144 萬 4,312 元，佔預算數 92.56%，預算剩餘數 5,077 萬 6,632

元。 

(1)行政管理：預算數 4億 9,590 萬 3,264 元，實支數 4億 9,254 萬 7,172 元,決算數合

計 4億 9,254 萬 7,172 元，佔預算數 99.32%，預算剩餘數 335 萬 6,092 元。 

(2)業務管理：預算數 1億 8,631 萬 7,680 元 ，實支數 1億 2,739 萬 7,092 元，保留數

1,150 萬 48 元，決算數合計 1億 3,889 萬 7140 元，佔預算數 74.55%、其中人事費剩

餘 1,700 萬 9,779 元，係實際進用員額較少；業務費剩餘 2,958 萬 5,714 元，係油料、

汽機車維修費及辦公器具維修費等撙節開支結餘；獎補助費剩餘 82 萬 5,047 元，係

義勇等人員撫卹、醫療、傷亡慰問金及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金依實際發生給付之結

餘，列入嗣後預算編列之參考。 

2.警政業務：原預算數 3億 6,380 萬 1,000 元，實支數 2億 5,401 萬 5,396 元，保留數 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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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14 元，決算數合計 3億 2,183 萬 5,410 元，佔預算數 88.44%，預算剩餘數 4,205 萬

805 元。 

(1)行政業務：預算數 2,200 萬 7,000 元，實支數 1,427 萬 3,895 元，保留數 686 萬 8,650

元，決算數合計 2,114 萬 2,545 元，占預算數 96.07%，預算剩餘數 86 萬 4,455 元。

(2)外僑業務：預算數 211 萬 1,215 元，實支數 166 萬 3,709 元，決算數 166 萬 3,709 元，

佔預算數 78.80%，預算剩餘數 44 萬 7,506 元。 

(3)保安業務：原預算數 2億 4849 萬 6,000 元，實支數 1億 6,191 萬 59 元，保留數 6,007

萬 5,639 元，決算數合計 2億 2198 萬 5,698 元，占預算數 89.33%，預算剩餘數 2,651

萬 302 元。 

(4)保防業務：預算數 53 萬 4,000 元，實支數 48 萬 5,141 元，決算數 48 萬 5,141 元，

占預算數 90.85%，預算剩餘數 4萬 8,859 元。 

(5)督察業務：預算數 918 萬 6,000 元，實支數 703 萬 2,305 元，決算數 703 萬 2,305 元，

占預算數 76.55%，預算剩餘數 215 萬 3,695 元。 

(6)訓練業務：預算數 818 萬 7,000 元，實支數 581 萬 7,454 元，占預算數 71.06%，預

算剩餘數 236 萬 9,546 元。 

(7)戶口業務：預算數 1,095 萬 8,000 元，實支數 878 萬 3,355 元，決算數合計 878 萬

3,355 元，占預算數 80.15%，預算剩餘數 217 萬 4,645 元。 

(8)資訊業務：預算數 2,001 萬 3,000 元，實支數 1,826 萬 3,196 元，決算數 1,826 萬

3,196 元，占預算數 91.26%，預算剩餘數 174 萬 9,804 元。 

(9)勤務業務：預算數 850 萬 2,000 元，實支數 678 萬 9,738 元，決算數 678 萬 9,738 元，

占預算數 79.86%，預算剩餘數 171 萬 2,262 元。 

(10)民防業務：預算數 1,251 萬 4,000 元，實支數 962 萬 6,487 元，保留數 87 萬 5,725

元，決算數 1,050 萬 2,212 元，占預算數 83.92%，預算剩餘數 201 萬 1,788 元。 

(11)防情業務：預算數 298 萬 5,000 元，實支數 276 萬 215 元，決算數 276 萬 215 元，

占預算數 92.47%，預算剩餘數 22 萬 4,785 元。 

(12)公關業務：預算數 364 萬 1,000 元，實支數 300 萬 4,020 元，決算數 300 萬 4,020

元，占預算數 82.51%，預算剩餘數 63 萬 6,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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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鑑識業務：原預算數 1,475 萬 2,000 元，實支數 1,360 萬 5,822 元，決算數 1,360

萬 5,822 元，占預算數 92.23%，預算剩餘數 114 萬 6,178 元。 

3.建築及設備：預算數 4億 7,211 萬 9,357 元，實支數 3億 3,377 萬 8,275 元，保留數 1

億 2,948 萬 7,755 元，決算數合計 4億 6,326 萬 6,030 元，占預算數 98.12%，預算

剩餘數 885 萬 3,327 元。 

4.第一預備金：預算數 200 萬元，動支 148 萬 7,572 元，預算剩餘數 51 萬 2,428 元。 

5.警察局所屬：原預算數 95 億 9,518 萬 7,778 元，實支數 88 億 9,777 萬 9,206 元，保留

數 1,201 萬 4,175 元，決算數 89 億 979 萬 3,381 元，占預算數 92.86%，預算剩餘數

6億 8,539 萬 4,397 元。 

 

(三)歲出統籌科目：預算數 10 億 7,480 萬 8,470 元，實支數 10 億 7480 萬 8470 元，決算數

合計 10 億 7,480 萬 8,470 元。 

1.公務人員退休給付：預算數 9億 3,176 萬 4,596 元，實支數 9億 3,176 萬 4,596 元，決

算數 9億 3,176 萬 4,596 元。 

2.公務人員撫卹給付：預算數 2,176 萬 7,060 元，實支數 2,176 萬 7,060 元，決算數 2,176

萬 7,060 元。 

3.公務人員各項補助：預算數 1億 2,127 萬 6,814 元，實支數 1億 2,127 萬 6,814 元，決

算數 1億 2,127 萬 6,814 元。 

  B:以前年度部分: 

   以前年度歲入保留數合計 5億 2,909 萬 5,338 元，其中 99 年度保留罰金罰鍰 6,561 萬

1,716 元，100 年度保留罰金罰鍰 5,874 萬 8,912 元，101 年度保留車輛移置費 67 萬 9,105

元，保留罰金罰鍰 3億 6,211 萬 152 元，保留其他雜項收入 92 萬 6,753 元，保留車輛保

管費 4,101 萬 8,700 元。以前年度歲出保留數合計 4億 6,304 萬 528 元，其中 99 年度保

留 81 萬 2,934 元，100 年度保留 2,303 萬 4,785 元，101 年度保留 4億 3,919 萬 2,809 元，

其執行情形分析如下： 

  (一)以前年度歲入部分：以前年度歲入保留數合計 5億 2,909 萬 5,338 元，本年度實現數 1

億 1,145 萬 8,879 元，未結清數 4億 1,349 萬 5,5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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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年度罰金罰鍰:保留數 6,561 萬 1,716 元，本年度實現數 390 萬 2,059 元，未結清

數 6,170 萬 9,657 元保留至下年度積極辦理催收。 

      2.100 年度保留罰金罰鍰:保留數 5,874 萬 8,912 元，本年度實現數 302 萬 514 元，未結

清數 5,572 萬 8,398 元保留至下年度積極辦理催收。 

      3.101 年度分: 

(1)保留車輛移置費 67 萬 9,105 元，本年度實現數 49 萬 2,321 元，註銷數 2萬 6,370

元，未結清數 16 萬 414 元保留至下年度積極辦理催收。 

(2)保留罰金罰鍰 3億 6,211 萬 152 元，本年度實現數 9,864 萬 5,743 元，未結清數 2

億 6,346 萬 4,409 元保留至下年度積極辦理催收。， 

(3)保留其他雜項收入 92 萬 6,753 元，本年度實現數 92 萬 6,753 元。 

(4)保留車輛保管費 4,101 萬 8,700 元，本年度實現數 447 萬 1,489 元，註銷數 411 萬

4,500 元，未結清數 3,243 萬 2,711 元保留至下年度積極辦理催收。 

  (二)以前年度歲出部分：以前年度歲出保留數合計 4億 6,304 萬 528 元，本年度實現數 3億

1,767 萬 7,716 元，註銷數 9,616 萬 8,374 元，未結清數 4,919 萬 4,438 元轉入下年

度繼續執行。 

      1.99 年度部分: 

       一般建築及設備:保留數 81 萬 2,934 元，本年度實現數 68 萬 1,901 元，已執行完畢，

餘 13 萬 1,033 元註銷。 

       2.100 年度部分: 

        (1)警政業務-保安業務:保留數 2,303 萬 4,785 元，本年度實現數 2,286 萬 7,940 元，

已執行完畢，餘 16 萬 6,845 元註銷。 

3.101 年度部分: 

(1)一般行政-業務管理:保留數 3,338 萬 9,197 元，本年度實現數 3,327 萬 1,107 元，

已執行完畢，餘 11 萬 8,090 元註銷。 

(2)警政業務-行政業務:保留數 969 萬 9,940 元，本年度實現數 805 萬 4,540 元，已執

行完畢，餘 164 萬 5,400 元註銷。 

(3)警政業務-保安業務:保留數 2億 217 萬 812 元，本年度實現數 8,123 萬 6,8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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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銷數 7,996 萬 591 元，未結清數 4,097 萬 3,418 元轉入下年度繼續執行。 

        (4)警政業務-戶口業務:保留數 206 萬 9,344 元，本年度實現數 206 萬 9,344 元，已執

行完畢。 

        (5)警政業務-民防業務:保留數 524 萬 9,000 元，本年度實現數 437 萬 812 元，已執行

完畢，餘 87 萬 8,188 元註銷。 

        (7)一般建築及設備:保留數 1億 8,399 萬 6,164 元，本年度實現數 1億 6,257 萬 2,591

元，註銷數 1,320 萬 2,553 元註銷，未結清數 822 萬 1,020 元轉入下年度繼續執行。

        (8)警察局所屬-業務管理:保留數 100 萬 2,078 元，本年度實現數 100 萬 2,078 元，已

執行完畢。 

 (9)警察局所屬-建築及設備:保留數 161 萬 6,274 元，本年度實現數 155 萬 600 元，已

執行完畢，餘 6萬 5,674 元註銷。 

三、資產負債實況： 

(一)押金、預付費用之用途及未收回轉正原因： 

1.預付費用：計 5,703 萬 1,681 元，內含工程款、許豐田案 31,681 元。 

2.押金：計 15 萬 800 元，係以前年度本局及分局安裝瓦斯、租用郵政信箱及高速公路收

費卡存出保證金等，因業務需要須繼續支用。 

(二)保管款、代收款、代辦經費等內容及未退還原因： 

1.代收款部份：計 1億 118 萬 1,195 元，係本局及各分局員工公、勞健保、薪水代扣款等,

將於 103 年元月份後陸續付款。 

2.代辦經費：計 1 億 3,024 萬 9,819 元，係其他機關委託代辦事項，已發生權責，因契約

存續中應於委辦事項全部完成，始能付清。 

3.保管款：計 1 億 2,448 萬 9,089 元；其中係工程保證金，於履約完成後發還（本局部分

4,362 萬 6,308 元;分局部分 8,086 萬 2,781 元）。 

4.應付保管有價證券：計 1 億 9,952 萬 3,511 元，其中 1 億 3,585 萬 2,926 元係中華電信

監視器工程之定存單、義翔實業員警制服採購案履保金 607 萬 1,000 元，俟保固期滿或

工程驗收完成後發還。 

(三)應付歲出(保留)款發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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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歲出(保留)款：計 2億 2,082 萬 1,992 元，詳如歲出保留數分析表。 

四、其他要點: 

    有關重要統計分析：詳附表歲出預算執行統計分析圖 

 

 

一般行政 警政業務
警察局所屬

(不含資本門)

建築及設備

(含分局)

預算數 682,220,944 363,886,215 9,500,687,808 566,619,327

執行數 631,444,312 321,835,410 8,825,211,283 547,848,128

NTD 0

NTD 1,000,000,000

NTD 2,000,000,000

NTD 3,000,000,000

NTD 4,000,000,000

NTD 5,000,000,000

NTD 6,000,000,000

NTD 7,000,000,000

NTD 8,000,000,000

NTD 9,000,000,000

NTD 10,000,000,000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屬

102年度預算執行統計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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